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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县民政局部门权责清单事项总表

（共 3 类、11 项）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1 五、行政给付 共 8项

2 1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3 2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4 3 临时救助

5 4 80-89 周高龄补贴

6 5 90-99 周高龄补贴

7 6 80-89 周困难高龄补贴

8 7 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

9 8 残疾人两项补贴

10 七、行政确认 共 1项

11 1 收养登记

12 十、其他类 共 2项

13 1 社团、民非组织年度检查

14 2 低保边缘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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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县民政局部门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共 3 类、11 项）

单位：元氏县民政局（公章）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给付
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

元氏县民政

局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石庄市最低生活

保障审核确认管理办法>

的通知》

监督管理

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失职渎

职等行为的，应当依法依规追究相

关责任。对秉持公心、履职尽责但

因客观原因出现失误偏差且能够及

时纠正的，依法依规免除责任或从

轻减轻处理。

社会救助工作人员在推动扶贫济

困、履职担当、改革创新过程中，

可视情节免除责任，或从轻减轻处

理（具体参照石政规〔2022〕2 号文

件第七章第五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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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给付
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

元氏县民政

局

《石家庄市民政局关于

转发<河北省特困人员认

定办法>的通知》
监督管理

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失职渎

职等行为的，应当依法依规追究相

关责任。对秉持公心、履职尽责但

因客观原因出现失误偏差且能够及

时纠正的，依法依规免除责任或从

轻减轻处理。

社会救助工作人员在推动扶贫济

困、履职担当、改革创新过程中，

可视情节免除责任，或从轻减轻处

理（具体参照石政规〔2022〕2 号文

件第七章第五十五条）。

3 行政给付 临时救助
元氏县民政

局

《石家庄市民政局、石家

庄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河

北省临时救助管理办法>

的通知》

审批

监督管理

应当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基层

干部担当作为，对秉持公心、履职

尽责，但因客观原因出现失误偏差

且能够及时纠正的经办人员依法依

规免于问责；对主观故意造成工作

失误和损失的，应严肃追究相关责

任。

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供申请信息，并

配合民政部门依法开展调查工作。

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冒名顶替、伪造

身份信息、隐瞒家庭经济和生活状

况，骗取临时救助的，应当追回救

助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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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给付 80-89 周高龄补贴
元氏县民政

局

元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

议纪要第 42 号文件
乡镇政府

不履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职责的

部门，其上级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批

评教育，责令改正

5 行政给付 90-99 周高龄补贴
元氏县民政

局

石民政【2011】100 号《石

家庄市民政局关于做好

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的通

知》

乡镇政府

不履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职责的

部门，其上级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批

评教育，责令改正

6 行政给付
80-89周困难高龄

补贴

元氏县民政

局

石民政【2012】85 号《石

家庄市民政局关于做好

80-89 周岁困难老人生活

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乡镇政府

不履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职责的

部门，其上级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批

评教育，责令改正

7 行政给付
孤儿及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保障

元氏县民政

局

《河北省民政厅等十二

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孤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冀

民规【2019】4 号。

资格确认、监护责

任落实、生活补贴

发放、综合协调和

监督管理等。

1、对符合认定条件的儿童申请不予

受理的；

2、对儿童生活补贴不及时足额发放

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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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行政给付 残疾人两项补贴
元氏县民政

局

（冀政字【2015】74号）

《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

施意见》

1、资格审定、补

贴发放、监督管

理；

2、建立残疾人两

项补贴人员档案

和资金发放档案；

3、残疾人两项补

贴的申请办理要

从方便残疾人的

实际出发；

4、广泛宣传残疾

人两项补贴政策。

1、对符合认定条件的残疾人申请不

予受理的；

2、对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不

及时足额发放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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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政确认 收养登记
元氏县民政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法》、《中国公民收养子

女登记办法》、《华侨以

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

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

收养登记的管辖以及所

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

材料的规定》、《外国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子女登记办法》

办理收养登记；

办理解除收养登

记；

撤销收养登记；

补发收养登记证

和解除收养关系

证明；

出具收养关系证

明；

办理寻找弃婴（弃

儿）生父母公告；

建立和保管收养

登记档案；

宣传收养法律法

规。

收养登记机关及其收养登记员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

1、为不符合收养登记条件的当事人

办理收养登记的;

2、依法应当予以登记而不予登记

的;

3、违反程序规定办理收养登记、解

除收养关系登记、撤销收养登记及

其他证明的;

4、要求当事人提交《中华人民共和

国收养法》、《中国公民收养子女

登记办法》、《华侨以及居住在香

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

理收养登记的管辖以及所需要出具

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外

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

记办法》以外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

5、玩忽职守造成收养登记档案损毁

的；

6、泄露当事人收养秘密并造成严重

后果的；

7、购买使用伪造收养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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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政监督
社团、民非组织年

度检查

元氏县民政

局

《社会团体登记条例》；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

行政主体依法定

职权，对行政管理

相对人遵守法律、

法规、规章，执行

行政命令、决定的

情况进行检查、了

解、监督的行政行

为。

给予年检不合格或撤销登记

11 行政监督 低保边缘家庭 元氏民政局

《石家庄市民政局关于

印发<石家庄市低保边缘

家庭认定细则（试行）>

的通知》

监督管理

低保边缘家庭认定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失职渎

职等行为的，应当依法依规追究相

关责任。对秉持公心、履职尽责但

因客观原因出现失误偏差且能够及

时纠正的，依法依规免于问责。

对申请家庭不按规定如实提供申报

材料或恶意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不

予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已经认定

的，由民政部门按规定取消认定资

格并停止相关救助帮扶，记入社会

征信系统，列入个人信用档案。

注：①第一栏按顺序依次填列序号；②第二栏按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其他类的“9+X”类别的顺序依次填列；③第三栏填列行政权力事项的名称，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④第四栏填

列承办行政权力事项的机关、单位及受委托的机构或组织等的名称，须填写规范性简称；⑤第五栏原则上，以法律、法规和规章，政

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机构编制“三定”规定为部门行政权力设立依据。实施依据要列明法律法规规章等的名称、具体条款及

内容；⑥第六栏填列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过程中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或义务。根据行政权力行使过程划分权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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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环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对各环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履行义务（即责任事项）的具体内容进行描述；⑦第七栏

填列行政主体没有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义务，应承担不良后果各种可能的情况，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列举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的过失情形等；⑧第八栏填列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上述各栏目具体填表标准详见前文。

责任事项和追责情形依据分表

序号 权力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情形依据 备注

1

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庄市最低生活

保障审核确认管理办法>的通知》

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行为的，应当依法依规追

究相关责任。对秉持公心、履职尽责但因客观原

因出现失误偏差且能够及时纠正的，依法依规免

除责任或从轻减轻处理。

社会救助工作人员在推动扶贫济困、履职担当、

改革创新过程中，可视情节免除责任，或从轻减

轻处理（具体参照石政规〔2022〕2 号文件第七

章第五十五条）。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庄市最低生活

保障审核确认管理办法>的通知》

2

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

《石家庄市民政局关于转发<河北省特困人员认

定办法>的通知》

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行为的，应当依法依规追

究相关责任。对秉持公心、履职尽责但因客观原

因出现失误偏差且能够及时纠正的，依法依规免

除责任或从轻减轻处理。

社会救助工作人员在推动扶贫济困、履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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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过程中，可视情节免除责任，或从轻减

轻处理（具体参照石政规〔2022〕2 号文件第七

章第五十五条）。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庄市最低生活

保障审核确认管理办法>的通知》

3
临时救助

《石家庄市民政局、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转发<

河北省临时救助管理办法>的通知》

应当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

为，对秉持公心、履职尽责，但因客观原因出现

失误偏差且能够及时纠正的经办人员依法依规

免于问责；对主观故意造成工作失误和损失的，

应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供申请信息，并配合民政部门

依法开展调查工作。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冒名顶

替、伪造身份信息、隐瞒家庭经济和生活状况，

骗取临时救助的，应当追回救助金，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石家庄市民政局、石家庄市财政局关于转发<

河北省临时救助管理办法>的通知》

4

80-89 周高龄补

贴
元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 42 号文件

元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 42 号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5

90-99 周高龄补

贴

石民政【2011】100 号《石家庄市民政局关于做

好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石民政【2011】100 号《石家庄市民政局关于做

好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6
80-89周困难高

龄补贴

石民政【2012】85号《石家庄市民政局关于做好

80-89周岁困难老人生活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石民政【2012】85号《石家庄市民政局关于做好

80-89周岁困难老人生活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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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孤儿及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保障

《河北省民政厅等十二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孤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冀

民规【2019】4 号。

1、《河北省民政厅等十二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冀民规【2019】4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

8
残疾人两项补贴

（冀政字【2015】74 号）《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

施意见》

（冀政字【2015】74 号）《关于全面建立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

实施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二条。

9
收养登记 收养登记工作规范第二条 收养登记工作规范第四十八条

10

社团、民非组织

年度检查

《社会团体登记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
给予年检不合格或撤销登记

11
低保边缘家庭

《石家庄市民政局关于印发<石家庄市低保边缘

家庭认定细则（试行）>的通知》

低保边缘家庭认定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行为的，应当依法依

规追究相关责任。对秉持公心、履职尽责但因客

观原因出现失误偏差且能够及时纠正的，依法依

规免于问责。

对申请家庭不按规定如实提供申报材料或恶意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不予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

已经认定的，由民政部门按规定取消认定资格并

停止相关救助帮扶，记入社会征信系统，列入个

人信用档案。

《石家庄市民政局关于印发<石家庄市低保边缘

家庭认定细则（试行）>的通知》


